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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學輔導
場次

校友返校座談01

大學多元入學說明會02

高三升學輔導手冊說明03

甄選入學管道說明04

大學多元入學報告05

9月2日

11月11日

9月17日

111年2月

111年3月



考試專業化
大學入學考試中心接受聯
招會委託，為辦理入學考
試之常設專責機構。
研究命題，兼顧高中教學
正常化。

考招分離精神

招生多元化
由71所大學組織之「大學
招生委員會-聯合會」決定
的制度架構下，商定多元
管道招生策略，各校有招
生自主性，主管機關為教
育部。



主責單位認識

大學招生委
員會聯合會

考試入學分
發委員會

甄選入學委
員會

財團法人大學入學

考試中心基金會

考試
分發

大學繁星
個人申請

英語聽力測驗
學科能力測驗

分科測驗

各校招生委員會

特殊選才

技專校院招生
委員會聯合會

四技
申請



學科能力
測驗

考試介紹

分科
測驗

高中英語
聽力測驗

術科
考試

考試時間：
112年1月13日
(五)-15日(日)

國/英/數A/數B/
社/自。5科最多
參採4科，採級分
制。每科最高15
級分。

考試時間：
112年7月12日
(三)-13日(四)

數甲/歷史/地理/
公民社會/物理/
化學/生物，依所
選校系選考，採
級分制(60)。

考試時間：
111年10月22日
111年12月10日

新增「長篇聽解」
大題。
成績為ABCF共四
級。成績擇優。

考試時間：
111年2月1日-2
月9日

洽大學術科考試
委員會聯合會。
有美術、音樂、
體育三組



數學軌道



考試費用



英聽參採

112學年度繁星推薦計有54個校系參採（17個校系採計A級
成績、30個校系採計B級成績、7個校系採計C級成績），

112學年度個人申請計有45個校系參採（13個校系採計A級
成績、27個校系採計B級成績、5個校系採計C級成績）

※112學年度所有招生校系採計情形將於111年11月4日再次
公告



英聽參採
以111為例

繁星
推薦

個人
申請

共計54系 共計45系 共計41系

登記
分發



2.大學繁星

4. 登記分發
（分發入學）
（考試入學）

3.個人申請

1. 特殊選才

招生介紹-大學多元入學



學

術

學

程

大學學科能力測驗

大學繁星

大學個人申請

四技申請入學
大學分科測驗

考試入學分發

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登記分發

1月13-15日

7月12-13日

3月

5~6月

5~6月

7~8月

7~8月

5月初

招生介紹-綜高升學進路

特殊選才



特殊選才
增進學生來源多樣，
招收有特殊才能、經
歷、成就的學生，並
顧及弱勢與大學所在
區域之在地學生。

招生介紹

特殊才能：
1.單一學科的能力出眾。
2.具備特殊才藝。
3.擁有特殊經驗。
不同教育資歷：
1.特殊身份
2.考過國外入學能力測驗



繁星推薦
強調平衡區域、城鄉就
學機會，推動就近入學
高中。

建中1% ＝
任何一所高中1%
建中2％<松山工農1％

招生介紹

甄選依據：
1.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2.學測成績。
3.各單科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
比。
考試需求：
1.學科能力測驗
2.術科考試（部分）
3.高中英文聽力測驗（部分）



繁星推薦
第一類學群：文、法、商、社會
科學、教育、管理等學系
第二類學群：理、工等學系
第三類學群：醫(不含醫學系)、
生命科學、農等學系
第四類學群：音樂相關學系
第五類學群：美術相關學系
第六類學群：舞蹈相關學系
第七類學群：體育相關學系
第八類學群：醫學系、牙醫學系

招生介紹

(1)全程就讀國內同一所高中之
應屆畢業生
(2)高中前五學期學業成績之總
平均符合全校排名前50% 
(2)校排以大考中心提供為準
(3)原住民身分學生得以「一般
生」或「原住民生」身分擇一
參加
(4)「特殊選才」錄取生未依限
放棄不得參加「繁星推薦」



繁星推薦
(1)本校繁星推薦委員會辦
理校內審核(3月初)

(2)高中對同一所大學「各
學群至多推薦二名學生」

(3)同一名學生僅限推薦至
「一所大學之一個學群」。

招生介紹

(4)在校學業成績遇有同分
之比序，依序以「高三上」
「高二下」「高二上」
「高一下」「高一上」總
平均之順序辦理。
(5)公布校內推薦名單，學
生繳交正式報名表報名費
200元。



招生介紹

順位 1

順位 2

依照校排比序
排推薦順位

考生甲

考生乙

考生丙

考生丁

順位 3

順位 4

★考生丙丁均選擇推薦第一類學群

★三類學群必須合併排4位考生順位

本校對中正大學每一學群至多可推薦2名學生



招生介紹

以111校系為例
112學年度簡章將會在111/11/4月公佈



繁星推薦
(1)3月公告結果後，分發錄
取生即取得各該校系入學資
格。
(2)無論放棄與否，一律不
得參加當年度大學「個人申
請」及科大「申請入學」第
一階段篩選。

招生介紹

(3)放棄入學資格需依規定
期限辦理，否則一律不得
參加「大學考試入學分發
招生」及「四技二專各聯
合登記分發入學招生」

(4)入學後可否轉系，由各
大學自訂



個人申請
強調適才適所，拔尖扶
弱，參採學習歷程、多
元表現或透過校系自辦
甄試項目進行選才。

招生介紹

甄選依據：
1.學測成績Ｘ。（X不能大於4）
2.在校綜合表現Ｐ（又分P1、
P2）。
考試需求：
1.學科能力測驗
2.高中英文聽力測驗（部分）



個人申請
P1學生學習歷程：
學生基本資料
修課紀錄
課程學習成果
多元表現
學習歷程自述
其他與學習歷程有關之資料

招生介紹

P2校內自辦甄試項目：
面試
筆試
實作（如電腦實作…）
其他…

・計算甄選總成績時，P至少要佔50％。
・必須P1≥P2或P2-P1≤10%
・表示P1很重要！



個人申請
P1學生學習歷程：
學生基本資料
修課紀錄
課程學習成果
多元表現
學習歷程自述
其他與學習歷程有關之資料

招生介紹



以110校系為例
111學年度簡章將會在110/11/5月公佈



個人申請
(1)「繁星推薦」錄取生(即
使放棄)不得參加「個人申
請」
(2)申請校系數以六個校系
(含)為限 (一階費用每系
100元)
(3)大學校系自訂其學測考
試科目，至多以四科為限

招生介紹

(4)通過第一階段學測及
TELC英聽檢定、篩選倍率
學生，自行依大學校系規
定期限，完成第二階段相
關作業及繳費。（110年為
四月中到五月初）



個人申請
(5)通過各校系甄試第二階
段錄取之正備取生，需在規
定期限上網登錄志願序，參
加統一分發 (即使只有正取
一個系)

招生介紹

(6)公告統一分發結果：依
各大學錄取名單及錄取生
登記就讀志願序進行統一
分發並公告分發結果，每
一錄取生至多以分發一校
系為限。



個人申請
(1)依簡章規定期限放棄
錄取資格，否則一律不
得參加「大學考試入學
分發招生」及「四技二
專甄選入學招生」及
「聯合登記分發入學招
生」

招生介紹

(2)入學後可否轉系，由各
大學自訂



四技申請
是科技大學專為高中生開
設的入學方式。包括普通
高中學生、綜合高中所有
學程學生、高職附設普通
類的學生。
許多高中生為了日後的就
業考量，選擇優質科大就
讀的人數正日漸攀升。

招生介紹

甄選依據：
1.學測成績
2.大學程式設計先修檢測
（APCS）（超額篩選）
3.資格審查資料、書面審查資料
考試需求：
1.學科能力測驗
2.大學程式設計先修檢測
（APCS）（超額篩選）





四技申請
(1)申請生至多可申請五
個校系(組)，但各校得限
制申請生僅能申請該校一
個系(組)
(2)通過第一階段學測檢
定學生自行依大學校系規
定期限完成第二階段複試
相關作業。

招生介紹

(3)費用：第一階段報名費一系
100 元，第二階段複試費 800
元(書審) 或 1000元 (書審+面試)



分發入學
強調簡單一致，僅採計
入學考試成績，直接分
發。

招生介紹

考試需求：
1.學測成績Ｘ
2.分科測驗成績 Y
校系自訂採計組合，可加權。

參採說明：
1.3≤X+Y+術科≤ 5
2.X ≤ 4
3.Y≥1



分發流程

先「檢定」

學科能力測驗
TELC英聽

STEP 1 STEP 2
後「採計」

分科測驗
術科考試

STEP 3
再「同分參酌」

分科測驗



分發入學
(1)分發登記制，考生上
網至大學考試入學分發委
員會
http://www.uac.edu.tw
選填志願，志願數最多為
100個，約8月初公告錄
取結果。

招生介紹

(2)已獲取大學特殊選才、
繁星推薦、個人申請等
入學資格，或技專校院
各種入學管道入學資格，
或各種保送入學資格者，
須於規定期限內辦理放
棄，才可參加考試分發
入學登記。



重點整理



重點整理



分科測驗

6



112年1月13日-15日

學測

112年3-4月

繁星 112年7月12日-13日

分科測驗

112年5月

申請

112年7月底

分發入學

高三課程結束後辦理，
高中階段學習更完整。



日間部單獨招生
進修(夜間)部單獨招生
身心障礙學生招生
運動績優學生招生
軍事院校士官二專班招生
產學合作專班招生
其他單獨招生管道

其他招生管道



1. 修業年限不超過 5 年。
2. 畢業總學分數不得少於
160 個學分。
3. 必修科目54學分均須
修習且成績及格。(含部
定必修 48 學分及校訂必
修 6 學分)

綜高學生畢業條件

4. 德行評量之獎懲紀錄
相抵後未滿 3 大過者。



科目
學生

高一上
國文 I

高一下
國文 II

學年
平均

學分
取得

甲生 70 60 65 4+4=8
乙生 50* 40* 45 0+0=0
丙生 50* 70 60 4+4=8
丁生 60 50* 55 4+0=4



承辦單位 分機 綜高業務內容

課務組 232
綜高選課暨學程轉讀申請、綜高高二選
組、TELC英聽報名、學術學程模擬考

綜高學程主任 233
課程暨升學諮詢輔導、
大學繁星推薦及四技科大申請入學報名

輔導室 727
生涯規劃輔導、升學輔導、
升學二階甄試輔導、學習檔案

註冊組 221~223
升學考試簡章購買及招生報名、學業成
績、學雜費減免﹑獎助學金申請

教學組 211~213
課業輔導課、重補修、語文學藝競賽
全民英檢課程、統測模擬考



感謝聆聽

學校日
111學年度


